
政大傳院劇場 申請暨技術表表單 1141 版 

劇場申請暨技術表 年 月 日 
 

活動名稱 
 

借用單位 
 

借用時間 年   月   日  （ ）  時 至  時+1

年   月   日 （ ）  時 至   時+1

年   月   日 （ ）  時 至    時 + 1 

（進場開始計算） 

共計 時 

活動負責人 
 

電話 
 

E-mail 
 

活動負責人 
 

電話 
 

E-mail 
 

負責助理 
 

電話 
 

E-mail 
 

活動型式 
□ 音樂 □ 戲劇 □ 舞蹈 □ 講座 □ 其他 

預計彩排 □ 活動當天彩排 

□ 另借時間： ＿ 月 ＿ 日（ ） ＿ 至 ＿ 時（費用另計，並另填申請表） 

活動長度 
分 （上半場 分／中場休息 分／下半場 分） 

助理值班費 □ 不需燈光音效技術支援 950 元＊借用小時 ＋1 

□ 需燈光音效技術支援 1330 元＊借用小時 ＋1 

總金額 

保證金 □ 傳院活動另計 □ 3000 元 保證金 繳交 

簽收 

 

項目 

（申請技術支援班，才需填寫；若為非技術支援，則不需填寫。） 

人數 

舞台需求 □ 紅色大幕 □ 黑紗幕 □ 黑幕／紅幕 □ 天幕 

□ 鋼琴（調音自費）□ 講台 1 張 □ 長桌 張 □ 椅子 張 

 

燈光需求 □ 使用劇場內燈光控制系統 

□ 請校外燈光廠商操作，並使用劇場燈光系統 

（請注意燈桿載重限制及平衡配置） 

□ 請校外燈光廠商操作，完全不使用劇場內燈光控制系統 

 



視訊需求 □ DVDPlayer □ 投影機 □ 投影幕 □ 筆電視訊播放 

（請自備電腦並派員操作 ）／ 位置： 

 

錄影需求 □ 借用劇場DV 錄影（請派員操作並自備光碟或USB） 

□ 自備錄影器材 □ 轉播 

 

音響需求 □ 使用館內音響控制系統： 

• 無線麥克風 ／6 支（請自備 3 號電池 2 顆／

支）• 有線麥克風  ／2 支 

• 小蜜蜂 ／6 支（請自備 3 號電池 2 顆／支） 

• 筆電音訊播放 台（請自備電腦並派員操作） 

□ 請校外音響廠商操作，外接音響控制系統進劇場內系統 

□ 請校外音響廠商操作，完全不使用劇場音響系統 

 

其他事項 1. 請借用單位自備定位膠帶，需為不留殘膠之材質。 

2. 使用者不得於舞台地板上拖拉道具或任意敲打。 

3. 任何所需佈置皆只能使用不留殘膠之材質。 

 

其他 

 

 

劇場助教： 

活動負責人： 


